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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516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久之洋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38 

 

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乙方”）于 2020

年 1 月 17 日和 2020 年 4 月 22 日分别披露了《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-003）、《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7），确

定公司为某型红外设备中标单位。近日，公司与某政府采购方就上述项目签订了

订货合同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，合同均为中标产品的首次订货，现将有关情况公

告如下。 

 

一、合同签署情况 

公司与某政府采购方签订了政府装备类产品订货合同，合同金额分别为 

20,316 万元人民币、17,262.72 万元人民币。 

    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因合同部分信息涉及国家秘密，公司根据特殊行业对外信息披露相关规定，

豁免披露销售对象的具体信息。 

客户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
客户具有良好的信用，款项一般为专款，具备履约能力。 

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一 

1、合同标的：某型号红外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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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合同金额：20,316 万元人民币。 

3、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、甲方现场代表签字盖章以及

加盖合同管理章后生效。 

4、合同的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全部履行

完毕之日止。  

5、其他：合同条款中已对生产进度和交付时间、质量保证、知识产权约定、

信息要求、保密要求、合同激励与违约责任等事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。 

 

（二）合同二 

1、合同标的：某型号红外产品。 

2、合同金额：17,262.72 万元人民币。 

3、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、甲方现场代表签字盖章以及

加盖合同管理章后生效。 

4、合同的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全部履行

完毕之日止。  

5、其他：合同条款中已对生产进度和交付时间、质量保证、知识产权约定、

信息要求、保密要求、合同激励与违约责任等事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。 

 

本次签订的合同全部为中标产品的首次订货，其中合同一的产品中标通知公

告详见 2020 年 1 月 1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3）；合同二的产品中标通知详见 2020 年 4 月 22 日披露在

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7）。 

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签署的合同总金额为 37,578.72 万元，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

总收入的比例约为 65.62%，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营业收入、利润总额产生积极

影响。 

2、本合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

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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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（2020 年修订）、《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无需

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也不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公司将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，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

合同的履行情况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合同文本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9月 1 日 

 


